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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研究　

高校女教师生存状态的历史变迁①

———基于历史与社会性别的双重视角

禹旭才ａ，ｂ

（湖南科技大学 ａ．马克思主义学院；ｂ．高等教育研究基地，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面对近年来高校女教师队伍的日益壮大，从女性的社会、历史文化出发，梳理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三种主要
社会性别制度：“男女有别”、“男女平等”与“男女都一样”；概括并分析了我国高校女教师先后呈现的三种生存状态：“缺席

者”、“在场者”与“言说者”。旨在呼唤人们进一步关注高校女教师的利益诉求与发展趋势。这必将是一个冲破主流话语

屏障、回归生活本身的难得的精神觉醒与自我发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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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高校女教师队伍已日
益壮大。教育部２０１０年的数据统计显示，女教师已占普通
高校专任教师总数的４６．４８％，占成人高校专任教师总数
的５０．８９％。可见，女教师在高等教育活动中的重要性日
益增强。但传统男权文化的幽灵还徘徊在古老的中华民

族潜意识深处，面对女性中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群体，我

们是否思考过她们的发展已进到何种阶段？高校女教师

蔚为壮观的飙升数量，是否意味着高等教育界历史上的

“男中心女边际”格局已不复存在？本文从女性的社会、历

史文化出发，以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社会性别制度为

背景，对我国高校女教师的历史遭遇与现实状态进行回溯

和分析，客观呈现高校女教师各个阶段的生存状态，必将

是一个冲破主流话语屏障回归生活本身的难得的精神觉

醒与自我发现的过程。

一　“男女有别”的社会性别制度与
“缺席者”的客体身份

历史表明，１９２０年前，我国普通高等教育机构完全为
男性所独享，无论是女学生还是女教师都被排斥在高等学

校的围墙之外。这一现象的产生，不仅与我国当时的政

治、经济制度等有关，同样与文化观念尤其是当时主要的

社会性别制度紧密相连。

（一）“男女有别”是１９２０年前我国主要的社会性别
制度

在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男、女是一组基本的二

元对立范畴，并由它衍生出了一系列相互对立的事物：阴

阳、尊卑、内外、强弱等。这些二元对立的事物，规范着男女

两性的地位、身份与活动等，由此而建构起中国传统的社

会性别制度———男女有别。可以说，１９２０年以前，中国社
会性别制度的根本特点即“男女有别”。具体体现为“男尊

女卑”的价值定位、“男外女内”的分工模式、“男主女从”的

性别格局与“男公女私”的活动范围四个方面［１］５４－５６。

在男女有别的性别差异格局下，女性受教育的权利自

然被剥夺得十分“合理”，更不用说参与高等教育活动了。

直到２０世纪初，强调男女之“同”的话语才开始萌生。其
主要思想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当时许多知识

精英认为，西方各国之所以强盛，与各国男女之间的平等

关系以及女性的社会化有着密切关联。如梁启超１８９７年
所著的《倡议女学堂启》指出，让女子接受教育的重要价值

是：“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妇道既

昌，千室良善，岂不然哉？”［２］７８９同时一批西方女权主义学

术著作也被译介到中国，如斯宾塞的《女权篇》、约翰·斯

图亚特·穆勒的《妇女的屈从地位》等。国内也随之出现

了一些类似的女性主义学术刊物，如《女学报》。由此，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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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资产阶级学说和女权主义思潮中的男女平等观，不仅成

为国人反思、批判与重构中国传统性别话语的理论武器，

而且被视为民族国家之振兴的重要动力。

尽管“男女有别”的社会性别制度在２０世纪初不断遭
遇质疑，并出现了坚守男女之“别”与倡导男女之“同”的纷

争，但当时的“同”与“别”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因为当

时所追求的男女之“同”者，其根本目的在于完成２０世纪
之交中国社会发展之最迫切的任务———维护国家的稳定

与民族的繁衍，并不是或主要不是为了女性作为主体的人

的自由与解放。换言之，清末民初所倡导的男女平等、女

性解放，带有明显的工具主义特征［３］５。

（二）女教师仅具有高等教育“缺席者”的客体身份

正是在长达几千年的“男女有别”的社会性别制度的

笼罩下，在长达几个世纪的高等教育活动中，女性都以“不

在场”的方式存在着，她们成为了早期高等教育活动的“缺

席者”，生存于隐秘、暗哑的世界，远离高深的知识领域。

著名的比较教育专家露丝·海霍（ＲｕｔｈＨａｙｈｏ）通过对中国
与西方的高等教育传统进行比较后指出：“尽管在历史上，

双方的大学几乎没有彼此影响，但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近

代初期妇女都被完全排斥在大学之外。”［４］

在我国，即便以近代高等学校的建立①为标志，女教师

参与高等教育也晚了半个多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灌输的

是“男尊女卑”的思想，实施以“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

德”为主要内容的愚昧教育。除宫廷和贵族家塾外，女子

不能像男子一样入学读书。直到２０世纪初，一些教会才先
后在我国创办女子高等教育机关，如１９０５年由北京贝满女
中扩建而来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又名燕京女子大学）等。

直至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３日，北京女师奉命改为女子高等师范
学校，才正式拉开我国自办的女子高等教育的序幕。当时

女子高等教育的主要内容仍然是“三从四德”，其宗旨是培

养贤妻良母。不重视提高女生的知识水平和社会活动能

力，更不允许男女自由社交、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等。１９２０
年，我国开始在普通大学中解除女禁，遂有了大学中的男

女同学。此后，女性高等教育才在这些普通高校中得以缓

慢发展。同理，在此之前，从教会大学毕业或留学回国的

女性，最多也只能进入教会女子大学执教，与我国自办的

高等教育机构无缘。如 １９１５年《第三次教育统计表》显
示，北京地区高等教育机构中，女教师为零，直隶亦如此。

直至胡适提出不仅是要开男女同学之禁，也要首开男女教

师之禁［５］，才有极少量女性任教于女子高校中，我国普通

高等教育为男性所独享的局面才被打破。

可见，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前，因我国一直被传统的
“男女有别”的社会性别制度规制着，女性无法僭越“男尊

女卑”、男公女私”的性别格局，她们更没有可能参与尊贵

的高等教育事务。这便导致了在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中，

女性较长时间以“缺席者”的客体身份存在，生活在远离高

深知识领域的隐秘、暗哑的世界。

二　“男女平等”的社会性别制度与
“在场者”的主体身份

随着大学女禁的开放，女教师也成了大学教师队伍中

一道亮丽的风景。但直至新中国成立，其人数一直呈缓慢

增加之势。那么，为什么女性在这个历史时期能够挤进原

本属于男性的领地？在这约３０年的发展中，高校女教师的
生存状态又是怎样的？回答这些问题，同样需要先分析这

一历史时期中国的社会性别制度。

（一）“男女平等”是建国前３０年主要的社会性别制度
建国前３０年在此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至新中国成

立这一段时间。“男女平等”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性别制度。

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主流社会性别制度

“男女有别”转向“男女平等”的分水岭。相较于中国文化

启蒙运动所倡导的具有明显局限性的男女平等，五四新文

化运动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批激进而有影

响的知识分子，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平等、自由和民主思

想的同时，将女性问题作为社会改革与国民性改造的根本

问题提了出来。他们提倡女性解放、追求男女平等，主张

自由交往、自由恋爱，倡导男女同校。可以说，“新文化运

动作为以更新精神文化为标志的社会运动，对女性问题的

关注是全方位、多层次、多侧面的。它为男女平等权利的

获得提供了明确的参照系和更适合它的环境。”［６］这在宏

观上，对维系我国几千年的思想文化传统中的糟粕进行了

无情的解剖和鞭笞，动摇了“男女有别”的根基，催醒了女

性作为人的主体意识；在微观上，为男女平等参与高等教

育造就了一个难得的契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首

先提出男女同校、接受同等教育是男女平等的基本要求。

如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向警予说：“男女同学的教育

尤为提高女子学识能力，催促社会文化进步的唯一妙

法。”［７］２８４李大钊提出：“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在教育上

“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的机会。”［８］继胡适发表《大学开女

禁的问题》，陶行知提出《规定女子旁听办法案》，确定南京

高师“自第二学期起实行”。这显然对近代中国女子高等

教育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１９２０年１０月，国民政
府在江苏召开全国教育会议第六次会议，决议通过了《促

进男女同学以推广女子教育案》。从此，国内公、私立大学

纷纷开放女禁。这在客观上为女教师进入高等教育机构

提供了一个平台。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男女平等权利的追求是“男

女平等”性别制度构建的助推器。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

起就忠实地履行着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原则，在１９２２年
召开的“二大”上，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决议案》，“帮助妇

女们获得普遍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和自由”被明确

为党的奋斗目标。随后相继提出“妇女在政治上、法律上、

经济上、社会地位上，均应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并于

１９４９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总纲”中明
确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

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对

男女平等的追求，不仅体现为保障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

权利，同时还体现在鼓励女性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活

动，勇于担当与男性相同的社会责任与义务。简言之，中

国共产党男女平等社会性别制度的核心，即女性在权利与

义务两个方面都应向男性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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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受当时“男女平等”社会性别制度的影响，女教师

参与高等教育事业才有了可能。但“男女有别”依然是难

以僭越的性别界限，从而导致女性在高等教育中“在场”却

“失语”的尴尬。

（二）女教师只具备高等教育“在场者”的主体身份

继陈衡哲于１９２０年被聘为我国历史上普通高校的第
一位女教师［９］３１，不少大学纷纷聘请女教师。自此，女性开

始成为高等教育中的“在场者”。但总体而言其人数十分

有限，比例亦很低。相对于男性而言，她们仍处于一种“失

语”状态。主要表现有二：

其一，女教师队伍弱小。如１９２９年国立浙江大学１６９
名教员中只有２名女性，１９３１年河南省１７９名大学教师中女
性只有９人［９］３３。１９３３年度统计显示，全国高校男性教师有
６７２０人，而女教师仅为３６２人，比例不足７％［１０］５。其发展

速度远远低于同期女大学生的发展速度（１５．０１％）。随着
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４０年代以后，高校女教师的人数有
所增加。有研究者指出，１９４６与１９４７这两年民国时期女教
师队伍增长的速度最快，成绩非常值得肯定［１１］。但不可否

认的是，直到１９５０年，普通高校（女子大学除外）的女教师仅
为１９０２人，占全国高校教师总数的１０．９８％［１２］９７４。可见，当

时高校教师队伍中的性别隔离现象十分明显。

其二，女教师普遍遭遇性别歧视。尽管男女平等在３０
年代就已被法律所肯定，但高校女教师依然受到各种歧

视。一是大学当局普遍认为女教师很难取得成就，教不好

男学生；二是女教师被聘艰难，解聘很易。如著名学者、学

部委员林兰英在解放前就曾遭此歧视。她１９４０年于福建
协和大学毕业，因学业成绩优秀而留校任教，但也因其是

女性而几遭解聘，在此情形下，愤怒的她选择去美国攻读

数学专业的硕士学位［１３］６６；三是女教师在晋职、调薪等方面

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歧视。男性助教可以直接升讲师，而女

教师却要先升为“讲员”，然后才能升为“讲师”，解放后任

学部委员的郝治纯就曾亲身经历过这一歧视［１４］。可见，性

别歧视、男女机会不等十分明显。

总之，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到新中国成立，随着男女平等
日益成为强有力的社会性别制度，我国女教师亦从普通高等

教育中的“缺席者”转变为“在场者”。应该说，女性进入高

校教师队伍，参与高等教育实践，带来的远不只是女教师发

展领域的扩展，更重要的是使女教师群体个人关系和能力的

普遍性及全面性生成成为可能；不仅改造着高等教育，而且

是女教师内在世界的再生产，形成了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

但不可否认，高校在接纳女教师的同时，并未赋予她们“主

体”的身份和“话语”的资格，男女平等的性别话语在事实上

还无法与根深蒂固的“男女有别”抗衡。女教师在高等教育

话语系统中，仅具有被支配、被言说的客体性意义。

三　“男女都一样”的社会性别制度与
“言说者”的主体资格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女性在政治上与法律上的主

体地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诞生。“男女都一样”最能

代表这一时期中国主流的社会性别制度。

（一）“男女都一样”是建国后主要的社会性别制度

“男女都一样”的性别话语形成于建国后３０年间。新

中国成立后，为了确保男女享有平等的权利，颁布了一系

列法律或条令。因此，“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女性参加

社会劳动生产的人数之多、热情之高、劳动范围之广，均是

前所未有的；中国女性因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了巨大贡

献，而被誉为“半边天。”［１５］５８因此，“男女都一样”最能代表

这一时期中国主流的社会性别制度。

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男女都一样”的积极意义

是显而易见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通过实践马克思主义

关于在“生产中解放妇女”的构想，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

让中国妇女由“家庭中人”变成了“社会中人”。这是一场

令人难忘的推动妇女解放的社会运动，它以西方国家难以

想象的速度帮助妇女走出封建家庭，跨越一个旧时代，而

且通过法律给予妇女就业权、受教育权、参政权等一系列

的平等权，从而使日后的男女平等要求有了意识形态上的

合法性。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下，我国高校女教师，无须

像西方女教师那样，为“女性为什么要进入大学”以及“女

性如何进入大学”（它们是西方大学女学者一向的努力目

标和中心课题）进行特别论证和长期抗争，可以将省下来

的时间和精力直接投入高等教育活动。因此，中国女性参

与高等教育的广度和速度都是十分可观的。

但同样难以否定的是，“男女都一样”社会性别的建

构，看似将男性和女性变成了具有高度同一性的“人”，尤

其是将女人提携到男人的水准，而实际上这个“人”的核心

元素是国家和法律所建构的男性形象。在一定意义上可

以说，建国后所进行的这场运动没有把妇女交还给自己，

而是交给了国家，是国家通过妇女解放完成了对妇女的全

面控制［１６］。事实上，这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在实践着西

方女性主义无视性别差异的男女平等发展模式，浓缩成一

句话就是“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此外，

“男女都一样”的性别话语下，是以“无性化”的态度来对待

性别差异，不仅追求男性和女性做同样的事情，而且追求

男人和女人相同的穿着和发型。简言之，建国后约３０年
间，男女两性的自然生理差异几乎完全被忽视。而这种忽

视的实质，是对女性的遗忘与否定。即“性别平等意味着

在一种新的理想化的‘同一性’中消除差异”，这种差异的

消除，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否定女性［１５］６０。“它的结果不是

解放妇女，而是造成一代（甚至几代）女性的深层身心创

伤。”［１７］７１“中国妇女走上了一条进入男人世界、学做男人

的解放之路……更多的女人却是在学做男人的道路上更

深地丢失了自己，因为女人与生俱来的自然的性别因素不

可忽视地存在。”［１８］１１９

那么，在这种“男女都一样”的社会性别话语的作用

下，高校女教师的发展又呈现出一种怎样的状态呢？

（二）女教师已拥有高等教育“言说者”的主体资格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

了我国历史的新篇章，中国妇女运动也步入了一个新阶

段。高校女教师的生存状况亦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方面，

她们被给予了“主体”的身份和“言说”的权利，另一方面，

女教师也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言说”的能力与“诘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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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气，由“失语者”逐渐变成了具有主体身份的“言说者”。

第一，队伍由小变大。上文已述，新中国成立至文化

大革命结束，是“中国妇女整体性地被解放、被塑造的‘社

会性解放’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妇女在最短时间内（不到

１０年）完成了群体‘社会化’过程，与历史上所有女人划开
了鲜明的界限，也为日后乃至今天妇女的群体性发展奠定

了重要基础。”［１９］高校女教师的发展状况正好可以为此观

点做一个有力的注解。１９５０年，我国高校女教师总计１９０２
人，占高校教师总数的１０．９８％，到１９６０年，女教师总数增
加到２８９４２人，占高校教师总数的２０．８０％。１０年时间内，
女教师实际人数增加了１５．２倍，而同时期的高校教师总人
数只增加了８．０倍［１］７３。以美国为例加以比较，早在１９２０
年，其女教师达高校教师总数的２９％，但到１９５０年，高校
女教师的比例仍然在２９％左右徘徊，直至１９７０年后，女教
师的百分比才上升到３０％［２０］１９０。可见，即使相较于“在鼓

励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方面，比其他欧洲国家要积极些”的

美国［２１］，中国高校女教师当时的增长速度也是惊人的。进

入７０年代后，我国高校女教师人数基本上保持平稳增长的
趋势，尤其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高校女教师人数再次迅猛
增长。至今，高校教师中女性已占据半壁江山。这在一定

意义上说明我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实施，不仅为更多的

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也为更多的女教师

进入高校发展提供了现实平台。

第二，实力由弱变强。首先，学历层次不断提高。女性

受教育程度是世界各国在提到改善女性生存状况、提高女

性社会地位时无不引用的主要数据。１９４９～１９８１年间，中
国普通高校教师的学历、职称、研究生导师资格等都没有

分性别统计（后文不再说明），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具有博士学
位的高校教师中女性由７．６％增加到１５．０％，具有硕士学
位的大学教师中女性由１９．０％增加到３５％。至２００６年，
男女博士比为２．８３

%

１；男女硕士比为１．６
%

１。近年来，
该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其次，拥有了一定的学术地位。

具体表现如下：其一，我国高校女性研究生指导教师增长

的速度不断提升。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９年提升了６．６个百分点。
至２００６年，男女博士生导师比为７．１１

%

１，男女硕士生导
师比为２．６５

%

１［１］７４。这说明女教师在高等教育学术核心
集体中出现了隐约的身影。其二，拥有高级职称的女教师

不断增加。从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９年，大学教授中女教师由６％
上升到了１５．１％，副教授由１３．８％上升到了３０．１％。至
２００６年，大学教师中女性已达 ４４．２％，教授中女性已达
２１９％，副教授中女性已达３９．９％。

第三，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女

性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视，这

为女性在高等教育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奠定了基础。此

时出现了一批在学术领域里表现优异的女大学校长，如谢

希德、韦钰、吴启迪等。大学高层行政官员中“无女性”的

状况也因此画上了一个句号。２００９年，我们对湖南省 １３
所有代表性的高校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校级领导女性

为４．４％，正处级干部女性接近１１％。该比例与２００７年中
国人民大学“中国大学校长素质研究”课题组对国内１７９２
所各级各类高等院校的校长进行调查的结果（女性占

４５％）十分接近。近年来，有研究者一再呼吁女性在高校
行政权力系统中的“声音”太微弱。但笔者认为，这种状态

将有望得到较大的改善，理由有三：一是近年来，党和政府

越来越关注知识女性的成长与发展，越来越注重知识女性

对女性群体的引领作用，并加大力度采取各种措施培养知

识女性，以提高女干部的比例；二是大学当局对女干部的

提拔也推出了一些新的方案，表现出了积极的行动，如鼓

励女性竞聘行政管理职位等；三是部分高校女教师不仅身

体力行，积极投身于高等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而且开始

了深度审视高校男女两性平等发展问题的旅程。“她们从

知识的角度发现高等教育的主题与女性的经验和生活经

历无关是性别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发现了以往的以

男性视角去观察的知识是有偏颇的。”［２２］７５不仅如此，她们

还“走出象牙之塔，自觉关注社会上出现的各种妇女问题，

积极参与和推动妇女发展，建立‘妇女研究中心’，在学界

为妇女争得一席之地，将女性理性自醒的声音告诸

社会。”①

可见，从纵向上比较，女教师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过

程中所取得的成绩是令人瞩目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横

向上比较，女教师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仍然是不容忽视的。

与男教师相比，鸿沟仍然存在。换言之，尽管中国高校女

教师队伍日益壮大，但数量的增长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界

历史上的“男中心女边际”格局已不复存在，也不意味着女

教师在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独特问题已自行解决。相反，

边缘化危机与性别迷思已成为当下高校女教师发展的两

大主要困境［２３］。该论题因已在另文中做了详细论证，这里

不再赘述。

以上两个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制于“高等

教育对已有性别制度和性别分工的挑战是不彻底的，一方

面，它改变了女性单一主内的角色，将其引向社会生活；另

一方面，它又保留了女性主内的角色，可以说高等教育依

然扮演着复制传统的社会主导与从属模式的基本工

具”［２４］；受制于“我国高校仍然是一个男性中心主义组

织”［２５］，性别制度并未得到根除，只是以更加隐性的形式存

在着，渗透到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成为女教师发展的“石

头天花板”。然而，高校女教师作为女性中一个具有代表

性的群体，其生存与发展状况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反映着

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因此，关注高校女教师

的生存状态，便是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关注高校女教师的

发展，便是关注时代的发展。当前，我国正值大力构建和

谐社会之日，恰逢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时，在此历史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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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不少大学教师、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参加了妇女理论研究会，１９８７年由李小江教授发起在郑州大学成立了全
国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接着，浙江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党校、天津师范大学等分别于１９８９、１９９０、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成立了“妇女研究中心”。



汇处，我们更需高度正视高校女教师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高度关注高校女教师的利益诉求与未来的发展趋势，通过

观念更新、借他山之石、制度重构等方式，为高校女教师的

发展创设更为合适与宽松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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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ｗｈｉｃｈｉｎｃｌｕｄｅａｂｓｅｎｔｅｅｓ，ｐｏｗｅｒｌｅｓｓｓｐｅａｋｅｒｓａｎｄｓｐｅａｋｅｒ．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ａｐｐｅａｌｓｔｏｐｅｏｐｌｅ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ｆｏｃｕｓｏ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ｒｅｎｄ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ｆｅｍａｌ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Ｔｈｅｓｅｍｕｓｔｂｅ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ｍａｉｎ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ｗｉｌｌｂｅｃｌｅａｒｅｄ，ｔｈｅ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ｄ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ｗｉｌｌｂｅａ
ｗａｋｅｎ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ｌｆｗｉｌｌｂｅｆｏｕ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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